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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 11 月 24 日消息，教育部党组研究决定通报中国传媒大学党

委书记陈文申、校长苏志武等 8名党员领导干部违纪问题，并按照程序分别给予纪律处分和

组织处理。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举一反三、吸取教训，主动查找和

纠正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为发挥案例警

示教育功能，《纪检监察信息通报》选编通报的高校典型案例，希望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广大

党员干部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引以为戒。

教育部通报中国传媒大学 8名领导干部

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件

教育部党组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严肃查处，决不手软，一抓到底。近日，严肃

查处了中国传媒大学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 月 24 日，教育部党

组研究决定，对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校长苏志武等 8 名党员领导干部违纪问题进

行通报，按照程序分别给予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违规超标使用公车

通报称，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一直违规超标使用公

务车辆，违规占用下属单位车辆。作为党委书记，对学校党委管党治党不力、主体责任落实

不到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重不力负直接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教育部党组决定

对陈文申通报批评。涉及党纪处分商北京市纪委作出决定。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违规超标使用公车，违规公款宴请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常委、校长苏志武，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一直违规超标使用公务

车辆，长期违规占用下属单位车辆，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违规在校外餐饮场所公款宴请，将

赠送学校礼品未进行资产登记长期摆放在自己办公室。作为校长未能履行好行政管理职责，

对学校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严重不力、财务管理混乱、“三公经费”支出严重超预算、有

关部门违规使用公款购买赠送礼品等负有直接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教育部党组决定，给予

苏志武行政记过处分，免去其校长职务。涉及党纪处分商北京市纪委作出决定。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吕志胜：违规超标准使用公车，办公用房严重超标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吕志胜，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长期违规超标准使用

公务车辆，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违规使用由原办公室隔出的储物间和会议室。作为分管副校

长，不能正确履行行政监管职责，对学校财务管理混乱、“三公经费”列支不真实、严重超

预算和有关部门向组织报告不实等负直接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教育部党组研究决定，给予

吕志胜行政记过处分，免去其副校长职务。涉及党纪处分商北京市纪委作出决定。

其余 5人分别被撤职、调岗和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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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姜纳新、财务处处长刘湧、后勤处处长周哲、党委校

长办公室行政科科长铁俊及秘书科副科长陈莹峰，在接受组织检查询问时，提供虚假情况和

材料，应付巡视检查和组织调查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撤销姜纳新党委

校长办公室主任职务，由正处级降为副处级；给予周哲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后勤处处长

职务；给予陈莹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党委校长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职务；对刘湧、铁

俊进行诫勉谈话，调离原岗位。

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举一反三、吸取教训，主动查

找和纠正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要紧紧抓

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的要求，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在教育系

统贯彻落实。一要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对党绝

对忠诚，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

要求把党的理想信念宗旨立起来、挺起来，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到首要位置。二要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强化党规党纪意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牢记廉洁自律要求和党的纪律底

线，增强贯彻执行党纪党规的自觉性、坚定性。三要查找解决突出问题，强化全面从严治

党责任意识。各级党组织要把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确保管党治党

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职责、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要求落实到位。四要加强权力监督制约，

强化廉政风险防范意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主动接受监督，要严

格规范权力，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不懈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推动作风建

设常态化、长效化。各级教育纪检部门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用好纪律戒尺，加大对违规违

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坚决维护良好教育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驻教育部纪检组）

（信息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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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党委原副书记翁善波被开除党籍

据福建省纪委消息：日前，经中共福建省委批准，福建省纪委对福建农林大学党委原副

书记翁善波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翁善波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钱款，违反

规定经商办企业；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对其所分管部门频繁发生腐败案件，负主要领导责任。

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款问题，涉嫌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

经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翁善波开除党籍处分，取消退休待遇；收缴

其违纪所得；其涉嫌犯罪问题及其他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信息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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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徐同文被“双开”

山东省纪委对齐鲁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徐同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调

查。

经查，徐同文在担任临沂师范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和齐鲁工业大学（山东轻工业学院）

党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贿赂；贪污公款；接受他

人礼品（礼金）；与他人通奸；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

徐同文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并涉嫌受贿、贪污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规定，经山东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山

东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同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据悉，2015 年 10 月 27 日，山东省菏泽市中级法院对徐同文受贿罪、贪污罪两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50 万元人民币。法院认定徐同文犯罪事实如

下：2000 年至 2014 年 4 月，徐同文利用职务便利，为多家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

过其妻秦桂芳（另案处理）、特定关系人等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 423 万余

元。2009 年 5 月，徐同文还虚列支出，套取科研经费 1.4 万余元占为己有。

（信息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时间：2014-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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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里的千万级“贪虎”

——云南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甄朝党腐败窝案剖析

2013 年 8 月 7 日，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原书记甄朝党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甄朝党因扭

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在犯罪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携同一窝“硕鼠”被关进“囚笼”，

成为云南省教育系统三十年来级别最高、职称最高、学历最高、涉案金额最大的落马官员。

作为一位名声显赫的大学教授，甄朝党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蜕化变质，跌入腐败的沼泽，人

们在痛心之余不禁反思：他是如何经营自己的人生路的？

欲壑难填奔赴“贪腐路”

“患生于多欲，祸生于多贪”，个人私欲极度膨胀，理想信念严重缺失，甄朝党的人生

路就葬送在“贪欲”两个字上。从上任校领导伊始，就陆陆续续收受本校干部职工的贿赂共

计 25 万元，最少的仅几千元。

2005 年，云南民族大学采用自建方式启动占地 1600 多亩、投入资金近 16 亿元的呈贡

新校区建设。为获得新校区项目的工程，一些建筑公司通过各种关系与时任云南民族大学校

长的甄朝党搭上线，不惜以重金行贿，拿金钱开路，以期获得甄朝党在资格预审、评标过程

中的“关照”。甄朝党在收受建筑方巨额贿赂后，利用权力，直接违规插手学校工程项目。

在学校研究工程项目投标资格预审会议和评标过程中，根据投标公司送钱情况，量身设定资

格条件和投标门槛，在资格预审前事先审看投标报名名单，了解行贿公司投标报名情况，做

到“心中有数”。在预审过程中或明示或暗示帮助送了钱的公司通过资格预审或中标。

2008 年 1 月，云南某建筑公司找到甄朝党，提出想参与新校区图书馆工程项目建设，

甄朝党答应帮忙，随后一次性收受该公司贿赂 240 万元。2006 年至 2010 年间，甄朝党先后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云南民族大学新校区工程建设，干部提拔任用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

巨额贿赂 726.6 万元，贪婪之心昭然若揭。

甄朝党不仅贪婪，而且刚愎自用，凡事一人说了算，党委班子形同虚设。他在担任校长

期间，多次公开强调大学是“校长负责制”，担任学校党委书记后，又强调大学是“党委书

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极其狂妄霸道。

甄朝党藐视党纪国法，生活作风奢靡，把《廉政准则》抛到九霄云外，经常出入经营性

高消费场所，参与大吃大喝、洗浴、KTV 唱歌并找陪唱等高消费娱乐活动，包养情妇，大肆

挥霍公款，之后以会务费、接待费等名义公款报销，仅 2009 年至 2012 年间就挥霍公款高达

403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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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朝党为一名大学教授，贪欲如洪水猛兽他未必不知，但他克制不住自己对金钱的贪欲，

心存侥幸，频频伸出了不该伸的手，最终在腐败的路上越走越远。

上行下效携手“不归路”

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甄朝党没有良好的治学治校理念，导致班子不团结，各行其是，

拉帮结派，和稀泥、做人情，只栽花、不栽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执行制度

不力，上行下效，本校多名干部一起下水涉险。从甄朝党受贿入手，专案组连根挖出了一窝

“硕鼠”。

云南民族大学呈贡校区建设办原主任张金麟看到呈贡校区建设是“捞钱”的好机会，对

于别人送的“大钱”、“小钱”一概笑纳，先后多次收受相关建筑公司贿赂 42 万元。

云南民族大学后勤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李朝开在任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

先后收受公司饮食服务中心主任保明刚、鑫豪厨具公司代理商初某某等人的钱物共计 38.5

万元，向甄朝党夫妇及云南民族大学产业开发办原主任袁玉海行贿共计 8.8 万元，并且违反

廉洁自律规定，长期与甄朝党等人参与高消费娱乐活动，大肆挥霍公款。

云南民族大学产业开发办公室原主任袁玉海本只是教育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为获得职

务上的晋升，先后向甄朝党行贿 13 万元。在正科级职位上仅一年，袁玉海便被甄朝党提拔

为副处级。后来袁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昆明某物业公司、昆明某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

的贿赂 16.7 万元，为他们在招标、拨款等工作中提供便利。

这些人在学校重要部门、关键岗位担任处级领导，与甄朝党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利用

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大肆收受贿赂，甚至公然索贿，在学校干部群众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

响，最终与甄朝党一起跌下万劫不复的腐败深渊。

法网恢恢已无回头路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未能守住廉洁底线的人，最终都要为自己的贪婪

付出沉重的代价。

2013 年 9 月，因大肆收受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违反廉洁自律规定、违反社会主

义道德，云南省纪委给予甄朝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对其收受贿赂 726.6 万元、555 万元来源不明巨额财产、礼品折价 70 万元人民币

及违规购买的车辆予以收缴。

该案涉及金额巨大，涉案人员众多，是一起典型的腐败窝案串案，共查处涉案人员 41

人，追缴赃款 1070.4 万元。

办案者说

学校本是教书育人、传播知识文化的殿堂，却沦为腐败的“重灾区”，委实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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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朝党等人无视党纪国法，不修为官之德，不敬畏法纪和权力，在贪腐路上一路狂奔，

最终跌落违法犯罪的深渊。

纵观这起腐败案件，客观上是由于制度建设失范、权力监督缺位，廉政风险点得不到严

密防控等问题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提供了温床，甄朝党等人才能如鱼得水般频繁作案。主

观上则是他们长期放松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道德防线严重失守，政治信仰颓废致使他们

走上不归路。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甄朝党等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沉痛教训再次证明了这亘古

不变的真理。法律是神圣的，任何亵渎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甄朝党的政治生涯由

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人生也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临近退休却落个深陷囹圄的悲惨结局，

这一切令人深思，也为高校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针对云南民族大学的系列腐败案件，云南省纪委决定在云南民族大学组织开展专项整改

工作，以案为鉴，狠刹不正之风，深挖本案暴露出来的班子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建设、

权力运行监督、廉政教育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深刻剖析，吸取教训，集中时间精力，采取有

力措施，切实整改，提振学校新形象，树立学校新风气，以整改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还云

南民族大学一片净土。

法纪视角

对高校“老虎”不能掉以轻心

云南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甄朝党是云南省教育系统三十年来落马的级别最高、职称最

高、学历最高、涉案金额最大的贪腐“老虎”，我们为云南省清除这一教育系统里的“大老

虎”而拍手称快。最近，各地与甄朝党拥有同样结局的高校“老虎”还有不少，这些高校“老

虎”的贪腐问题值得人们关注与反思。

高校“老虎”前所未有地密集落马

日前，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在“教育系统纪检监察办案人才库骨干人员培训班”

专题座谈会上指出，当前，教育领域绝非一片净土，教育部门也非清水衙门，有些问题还相

当突出。上述说法毫无夸张成分，在高校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通常被称为远离现实的“象牙塔”。但随着近年来高校资

金资产的急剧增加与高校领导的频频落马，高校的传统形象与良好声誉受到严峻挑战。梳理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发现，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6 日，该栏目共发

布信息 335 条，其中高校的占 16 条，接近 5%，比例之高，前所未有，引人注目，令人深思。

以上 16 条关于高校案件查处的信息，包括两种类型，一是 11 条高校“老虎”被立案调

查的信息，二是 5条“老虎”被立案调查后的信息，共涉及 14 人，分别是：辽宁医学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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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张立洲，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杨晓炳，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

李烈阳，成都中医药大学原校长范昕建，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原党委书记曾维宽，云南警官学院原副院长钱磊，齐鲁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徐同文，中

南大学原副校长胡铁辉，东华理工大学原校长刘庆成，南方医科大学原副校长陈志中，吉林

医药学院原副院长李然斌，新疆警察学院原党委书记李彦明，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张

忠元。

以上 14 只贪腐的高校“老虎”，遍布我国东南西北中，所属高校既有本科层次的大学，

也有专科层次的院校，既有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也有一般的地方院校，充分说明了高校贪

腐“老虎”的分布之广，以及高校“老虎”贪腐现象之严重。

高校“老虎”的腐败多种多样

从腐败领域看，高校“老虎”的贪腐体现在招生、科研经费、选人用人、基建等多个领

域。如甄朝党利用呈贡新校区建设大搞腐败，一次性收受某公司贿赂 240 万元人民币，属于

典型的权钱交易；收受贿款后，将在正科级职位上仅一年的下属提拔为副处级，属于典型的

买官卖官。此外，据媒体报道，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成都中医药大学原校长范昕建和

原党委书记张忠元的落马都与基建腐败相关。

从腐败形式与类型看，体现在贪钱、贪权、贪名、贪色等多个方面。如徐同文在担任临

沂师范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和齐鲁工业大学（山东轻工业学院）党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

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贿赂；贪污公款；接受他人礼品（礼金）；与他人通

奸；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媒体还报道，徐同文曾带“大小老婆”同行，相当高调。

高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是培养高层次建设者的主渠道。高校“老虎”们的言行受到广

大师生的高度关注，对广大师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们本应该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与道

德操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拒绝消极腐败，给广大师生与社会大众提供正能量。然而，

这些高校“老虎”的贪腐行为，不仅造成了人财物的浪费与损失，而且污染校园风气，危害

教育大业，冲击社会大众的信念与信仰，因此必须坚决惩治与有效预防。

高校反腐要强化“笼子”思维

甄朝党、徐同文等高校贪腐“老虎”密集落马，是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的必然结果。等

待与伴随他们的，将是无情的“囚笼”。同时，他们的落马，也再次敲响了加快把高校“老

虎”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关进笼子的警钟。

首先，要改变在反腐倡廉建设中重党政机关领导而轻高校领导的观念与格局。高校是高

学历、高职称知识分子聚集地，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和领导机关认为知识分子重情义、轻利

益，文化程度与个人修养高，腐败风险低，因此重党政机关的反腐倡廉建设而轻高校的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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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廉建设，使得高校的反腐倡廉建设明显滞后，这种格局亟待改变。近年来，全国高校处在

大发展过程中，掌握的资金资源十分巨大，高校领导的腐败风险一点也不比党政机关领导低。

其次，高校反腐要凸显一把手。前述 14 位被打下的高校“老虎”，9位正职，5位副职，

从一个侧面说明高校一把手是腐败重灾区，加强对高校一把手的监督制约刻不容缓；同时，

9位正职中，6位为党委书记，仅 3位为校（院）长，从一个侧面说明高校党委书记位高权

重，严重缺乏监督制约。甄朝党的腐败，也是集中于担任云南民族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之后，

启示高校反腐要以强化一把手的监督制约和惩治为着力点。

再次，要按照中央关于反腐败的形势判断与决策部署，突出治标，强化对高校领导特别

是一把手的惩治力度，坚决把贪腐的高校“老虎”关进“囚笼”，遏制高校领导的腐败势头。

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到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意义与严峻形势，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强化

对高校反腐倡廉的领导。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对高校领导的办案力度，坚决把那些群众

反映强烈、不收手不收敛、有违纪违法行为的高校领导拉下来。要加强对高校的巡视，更好

地发现和促进处理高校腐败存量，形成强大的震慑力。

最后，要防患于未然，下先手棋，把有可能贪腐的“老虎”关进制度“笼子”。要针对

高校基建工程领域违纪违法行为易发多发、权钱交易违规招生影响恶劣等实际情况，严格执

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加快改革创新与建章立制步伐，增强廉政风险防范的有

效性。要下大力气落实民主集中制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防止与克服一言堂现象、人

身依附现象、拉帮结派现象、群体腐败现象。要深入推进“依法治校”与“阳光治校”，加

快高校去行政化、高校领导去官僚化进程，消除高校领导腐败的土壤。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发布时间：2014-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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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直属高校科研人员

贪污挪用科研经费 4起典型案件情况的通报

部属各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是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了大量科研任务，创造了大批成果，为创

新型国家建设和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科研经费大幅增加，一定程

度上产生了科研腐败现象，存在套取、挪用、贪污科研经费行为。教育部党组、中央纪委驻

教育部纪检组高度重视直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情况，对违纪违法问题决不姑息，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现将直属高校科研人员贪污挪用科研经费 4 起典型案件情况通报如下。

一、典型案件及处理情况

（一）浙江大学陈英旭贪污案

陈英旭，男，1962 年 8 月 16 日出生，浙江大学原教授，环境与资源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第八

届、第九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财政资金 945.4975 万元，构成

贪污罪，被判刑 10 年。

1.违规将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列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外协单位。陈英旭承担了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太湖流域苕溪农业面源污染河流综合整治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课题

分为 10 个子课题，其本人兼第四、第十子课题负责人。陈英旭将自己实际控制的杭州高博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博公司）和杭州波易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易公司）

列为课题外协单位。高博公司和波易公司均由陈英旭一人出资成立，为实际控制人，法人代

表和公司股东由其学生和亲属挂名，所谓公司员工也均是其学生。

2.利用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套取科研经费。陈英旭将高博公司和波易公司列为第四子课

题参加单位，利用课题负责人职务便利，将 600 万元专项科研经费通过浙江大学水专项账户

划入高博公司，将 270.73 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划入波易公司。上述经费除少量用于课题开支

外，陈英旭授意其学生通过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套取科研

经费 778.1898 万元。

3.从课题合作高校套取科研经费。陈英旭将波易公司列为第十子课题参加单位。其将该

子课题的一部分任务交由浙江某高校副教授金某某负责，陈英旭与其约定其中的 200 万元由

波易公司支配使用，并从形式上由波易公司和该高校签订了项目任务合同书，制造了合规的

假象。陈英旭交待金某某课题经费要通过波易公司员工（实为其学生）在该高校财务部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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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的形式取出。陈英旭指使学生编造了多份虚假技术服务合同和设备购置合同，开具虚假发

票，并报销了汽油费、住宿费等其它费用，将金某某课题组专项科研经费 167.3077 万元予

以套取。

（二）北京邮电大学宋茂强贪污案

宋茂强，男，1957 年 4 月 1 日出生，北京邮电大学原教授，软件学院原执行院长。骗

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财政资金 68 万元，构成贪污罪，被判刑 10 年 6 个月。

北京邮电大学牵头承担“核高基”重大科技专项课题“面向新型网络应用模式的网络

化操作系统”，宋茂强团队承担部分科研任务，分得科研经费 200 万元，其中，劳务费 150

万元，设备费 50 万元。宋茂强将 150 万元劳务费分 50 笔从学校财务部门领出，其中 60.4

万元以劳务费支付给学生，其余 89.6 万元由宋茂强在团队其他成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伙同

其妻李蕾（在宋茂强团队中负责杂务工作）通过借用他人身份证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存

折，以向校外人员支付劳务费的名义冒名全部领出，其中 8 万元由校外人员于某某实际领取，

其余 81.6 万元均以每人 13.6 万元分别打入李蕾等 6人的银行存折，除李蕾外其他 5 人均未

参与课题组工作且对劳务费不知情，且存有这 5人 68 万元劳务费的存折一直放在宋茂强家

中。之后，在宋茂强同意下，李蕾陆续将存折中款项取出 32.6 万元，部分和家中其它钱转

存了定期，部分转入李蕾在招商银行的账户，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和股票。事发后，宋茂强还

以签订虚假劳务合同的方式应对财务审计。

（三）山东大学刘兆平贪污案

刘兆平，男，1958 年 3 月出生，山东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原主任，新药评价中心原副主

任。骗取科研经费等公款 341.80303 万元，构成贪污罪，被判刑 13 年。

张春光，男，1979 年 9 月出生，山东大学新药评价中心行政管理部原主管。参与骗取

科研经费等公款 168.951174 万元，被判刑 6 年。

尹志圣，男，1972 年 4 月出生，山东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原实验师。参与骗取科研经费

等公款 47.55107 万元，被判刑 2 年。

1.以个人控制的公司直接套取科研经费等公款。刘兆平以新药评价中心名义成立历下科

创公司，该公司没有实际业务，由刘兆平实际控制，专门用于虚开发票从学校进行报销。刘

兆平安排报账员先后从历下科创虚开发票 168.4959 万元，山东大学将款项转入历下科创账

户后，报账员根据刘兆平的指示将其中的 140.46 万元交给刘兆平。

2.从业务合作公司虚开发票套取科研经费等公款。刘兆平安排张春光以购买实验动物的

名义从上海某实验动物场虚开发票金额共计 285.2 万元，在学校报销后，其中的 41.880357

万元作为员工奖励资金，刘兆平指使张春光将剩余的 243.319643 万元转入其个人账户。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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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平从某公司虚开两张金额共计 19.4 万元的试剂发票，山东大学将款项支付给该公司后，

该款全部转入刘兆平妻子个人账户中。

3.间接套取科研经费等公款为个人公司支付工程和设备款项。尹志圣个人的济南槐荫兴

科养殖场为刘兆平个人的欣博公司制作实验动物笼具等设施，二人商定由济南槐荫兴科养殖

场虚开购买实验动物发票，从山东大学报销后支付上述款项。两人采取上述手段，分 14 次

套取共计 119.77 万元。刘兆平与德州某空调安装公司业务员约定为欣博公司制作安装制冷

机组和装修实验动物房，刘兆平安排尹志圣制作了虚假的该业务员为药评中心提供空调净化

服务的合同，在学校报销 8.4 万元，支付上述部分工程款。后刘兆平要求提供动物饲料发票

才能支付剩余工程款，该业务员分 9 次虚开发票共计 57.893 万元，刘兆平在学校进行了报

销。欣博公司从某公司购买了 18.225 万元的设备，刘兆平指使张春光制作虚假的试剂购买

合同，从学校报销 18.406 万元支付给该公司。

4.制作虚假的校外人员领取劳务费凭证套取科研经费等公款。刘兆平安排药评中心报账

员制作虚假的校外人员领取劳务费凭证，虚假报销的劳务费均从山东大学财务部门转至刘兆

平个人银行卡。刘兆平采取上述手段，分 48 次从山东大学套取共计 119.88 万元。

按照山东大学有关规定，横向课题组可从结余经费中提取 40%作为酬金。刘兆平名下横

向经费结余部分的 40%共计 579.393969 万元应视为其个人收入。最终认定刘兆平实际骗取

科研经费等公款 341.80303 万元。与此相对应，认定张春光参与骗取科研经费等公款

168.951174 万元，认定尹志圣参与骗取科研经费等公款 47.55107 万元。

（四）北京师范大学张立新贪污案

张立新，男，1966 年 4 月出生，北京师范大学原教授，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原副院

长，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原副主任。骗取科研经费等公款 70.5 万元，构成贪污罪，被

判刑 11 年。

1.以临时工劳务费名义套取科研经费。张立新利用负责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实

验的职务便利，以支付临时工劳务费的名义，先后分 17 次套取科研经费共计 25.5 万元。上

述钱款并未实际发放，均与其它实验报销款一同汇入张立新的个人银行账户，用于日常消费。

2.虚增合同价款骗取科研经费购买私用越野车。财政部批复北京师范大学申报购置飞艇

及控制系统 95 万元，列入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年度预算。张立新利用负责无人飞艇遥

感平台项目的职务便利，在向某航空科技公司订购无人飞艇航空遥感平台时，与该公司负责

人串通，采用虚增合同价款，待货款到账后再由该公司将多余部分返还的方式，骗取科研专

项经费 45 万元。张立新使用其中的部分费用购买起亚霸锐越野车 1 辆，登记于个人名下。

二、违纪违法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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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究其原因，主要如下：

（一）一些科研人员法纪意识淡薄，价值观失衡。4 起案件中，违法人员均认为自己负

责的科研项目经费可由本人自由支配，将科研经费视为自己的私产，从财务部门报销、转账

仅仅是走个形式，没有认识到科研经费的公共属性。在资金使用过程中虽意识到自身行为不

规范、不合理，但不认为是违法犯罪，甚至认为将侵占资金归还后即可平安无事，没有认识

到后果的严重性。一些教师放弃了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改造，师德师风失范，缺乏起码的高校

教师职业伦理和学术道德，弄虚作假套取科研经费，带坏了团队，也带坏了学生。

（二）一些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粗放，执行不严格。一些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机

制、制度不健全，设计不够周密，在一些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把握不到位，管理力度不强，

存在“牛栏关猫”的情况，在支出真实性和资金转出审核环节存在诸多漏洞。一些高校在制

度上追求“有”而不是追求“有效”，追求“多”而不是追求“精准”。“有”和“多”仅

仅是面子功夫，做表面文章，应付常规检查，但是难以真正堵住科研经费管理漏洞。没有科

学有效的机制和制度，科研经费违纪违法难以真正遏止，问题也会层出不穷。有些高校制定

的制度比较科学，但在执行环节不严格、不彻底，存在人为放宽、通融等现象，再好的制度

执行不严也形同虚设，难以发挥作用。

（三）校内监督查处力度不够。有些高校在科研经费监管上重视程度不够，存在认识误

区，认为科研工作是高校的主业，一切工作要为科研开绿灯，导致对科研经费的监管停留在

形式上、表面上。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尤其是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领导缺乏责任意

识。有些高校发现科研经费使用违规问题后，为了学校声誉和影响，不及时制止和严肃处理，

养痈成患，违规逐渐发展到违纪进而违法，往往一人涉案整个科研团队的工作就此终止，有

些重大科技攻关研究也因此被搁置，损失严重、伤害面广。

三、切实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

当前高校科研领域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校应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科研经

费监管。

（一）强化科研经费管理责任落实。提高科研管理和服务水平，关键还是要善于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纪依法配置科技资源、理清权责关系、规范权力运行。高校要更好地

承担起法人责任，将科研经费管理作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重要方面。加强建章立

制，不求大、不求多，但求符合实际、高效管用，将科研经费管理责任层层分解，压力层层

传导，切实堵住漏洞，不给套取科研经费留有机会和余地。同时，“正门”不开，“后门”

难堵，要设计好评价和激励制度，充分体现科研人员的劳动价值，提高科研劳动收入，保障

科研人员合法权益，激发科研活力，为广大科研人员甩开膀子搞科研、潜心学术出成果创造



15

安心环境。

（二）强化对科研人员的反腐倡廉教育和政策宣传。要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加强对科研

人员的思想道德、师德师风和法纪意识教育。提升科研人员的道德修养和责任意识，促进科

研人员从主观上廉洁自律、自觉作为。使高校科研人员真正意识到科研经费属于公款的严肃

性，真正意识到套取科研经费即是贪污的法律现实，真正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守

住底线要求，自觉抵制不正之风。要加强政策宣传，尤其是国发 11 号文件和教育部关于科

研管理 3 个《意见》的宣传学习，使科研人员更加熟悉政策、用好政策。

（三）建立健全科研经费监督查处长效机制。科研经费管理是一项涉及面广、参与主体

多、环节复杂的系统工程，高校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多主体协同管理和监督查处机制。加强校

内自查自纠，使自查自纠成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一种“新常态”。一方面要自查财务制度、

内部控制和监管体系及其执行力度，并不断完善相关规章；另一方面要自查科研项目，针对

重点项目、重点人群开展经常性检查，同时对所有科研项目开展普查。要通过经常性的监督

检查，对违规现象及时提醒，督促整改，防微杜渐，对违纪违法行为要坚持零容忍，依法依

规严肃处理，打击一个，警醒一批，形成震慑，塑造风清气正的科研氛围和文化。

教育部办公厅

2015年 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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